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编制单位

：

朝华科技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 单位
：

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

实收资本 资本公积 减
：

库
存股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 资本公积 减

：

库
存股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少数股

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

、

上年年末余额
３４８

，

２１０

，

９９９．００ ５５６

，

４１２

，

６５９．３６ － ４０

，

２９４

，

０４８．２７ －１

，

１２０

，

５４７

，

４５５．３９ －１７５

，

６２９

，

７４８．７６ ３４８

，

２１０

，

９９９．００ ５４８

，

４１２

，

６５９．３６ ４０

，

２９４

，

０４８．２７ －１

，

１１０

，

１９８

，

５６０．４４ － －１７３

，

２８０

，

８５３．８１

加
：

会计政策变更
－ － － － － － －

前期差错更正
－ － － － － － －

二
、

本年年初余额
３４８

，

２１０

，

９９９．００ ５５６

，

４１２

，

６５９．３６ － ４０

，

２９４

，

０４８．２７ －１

，

１２０

，

５４７

，

４５５．３９ －１７５

，

６２９

，

７４８．７６ ３４８

，

２１０

，

９９９．００ ５４８

，

４１２

，

６５９．３６ － ４０

，

２９４

，

０４８．２７ －１

，

１１０

，

１９８

，

５６０．４４ － －１７３

，

２８０

，

８５３．８１

三
、

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

减少以
“

－

”

号填列
）

－ － － － －３

，

００５

，

３４１．２７ －３

，

００５

，

３４１．２７ － － － － －１２

，

４５４

，

０７５．５９ － －１２

，

４５４

，

０７５．５９

（

一
）

净利润
－３

，

００５

，

３４１．２７ －３

，

００５

，

３４１．２７ －１２

，

４５４

，

０７５．５９ － －１２

，

４５４

，

０７５．５９

（

二
）

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
得和损失 － － － － － － － － － － － －

１．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
－ －

２．

权益法下被投资单位其他所
有者权益变动的影响 － －

３．

与计入所有者权益项目相关
的所得税的影响 － －

４．

其他
－ － － － －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 － － － －３

，

００５

，

３４１．２７ －３

，

００５

，

３４１．２７ － － － －１２

，

４５４

，

０７５．５９ － －１２

，

４５４

，

０７５．５９

（

三
）

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本
－ － － － － － －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 －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益的
金额 － －

３．

其他
－ －

（

四
）

利润分配
－ － － － － － －

１．

提取盈余公积
－ － － －

２．

对所有者
（

或股东
）

的分配
－ － －

３．

其他
－ －

（

五
）

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 － － － － － －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 －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 － － －

４．

其他
－ － － －

四
、

本年年末余额
３４８

，

２１０

，

９９９．００ ５５６

，

４１２

，

６５９．３６ － ４０

，

２９４

，

０４８．２７ －１

，

１２３

，

５５２

，

７９６．６６ －１７８

，

６３５

，

０９０．０３ ３４８

，

２１０

，

９９９．００ ５４８

，

４１２

，

６５９．３６ － ４０

，

２９４

，

０４８．２７ －１

，

１２２

，

６５２

，

６３６．０３ － －１８５

，

７３４

，

９２９．４０

法定代表人
：

史建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

王效梅 会计机构负责人
：

雷雪松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８８

证券简称：

Ｓ*ＳＴ

朝华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５１

号

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亏损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业绩预告情况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０９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
—

２００９

年
０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８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
—

２００８

年
０９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

净利润 约
－４００

—

－５５０ －１３３３．０９

约减亏
６９．９９

—

５８．７４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１１５

—

－０．０１５８ －０．０３８３

约减亏
６９．９７

—

５７．７５

（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７－９

月业绩预告情况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０９

年
０７

月
０１

日
—

２００９

年
０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８

年
０７

月
０１

日
—

２００８

年
０９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

净利润 约
－１００

—

－２５０ －８７．６８

约增加亏损
１４．０５

—

１８５．１３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０２９

—

－０．００７２ －０．００２５

约增加亏损
１６．００

—

１８８．００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预告说明

由于目前公司无主营业务收入， 主要为管理费用支出， 且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无法确定是否能在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以前完成，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业绩仍将出现亏损，具体数据将

在

２００９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予以披露。

四、其他相关说明

因公司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连续三年亏损， 公司股票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３

日被深圳证券交易所

实施了暂停上市。 按照有关规定，公司在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向深圳证券交易所递交了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及

材料，深圳证券交易所予以受理并要求公司补充提交恢复上市申请的相关资料。 目前，公司正按照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要求补充提交申请恢复上市的资料，若公司恢复上市申请最终未能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核准，公司的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Ｏ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８８

证券简称：

Ｓ*ＳＴ

朝华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５２

号

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一、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

近日，本公司收到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９

）川民初字第

１６

号】《应诉通知书》，四川省高级人民

法院就有关成都名谷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谷实业”）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

行（以下简称“浦发成都分行”）、重庆朝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朝华实业”）、本公司、四川诚信投资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诚信公司”）、康定富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富强公司”）、西昌锌业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昌锌业”）委托贷款担保纠纷一案向本公司出具应诉通知。 （该诉讼有关事

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０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诉讼公告》）

１

、诉讼基本情况。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１９

日，西昌锌业因急需周转资金，通过浦发成都分行与名谷实业签定《委托贷款合

同》，西昌锌业通过浦发成都分行向名谷实业借款

９３００

万，借款期限从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１９

日起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止，朝华实业、重庆市华祥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诚信公司、富强公司以及本公司分别出质对

该笔贷款本息等相关费用向名谷实业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２０

日，本公司与名谷实业就上述事项签订《房地产抵押合同》，为保障名谷实业在主合

同项下享有的债权得以实现，公司以其有权处分的成都市青羊区上池正街

６５

号综合楼房地产为债务人

履行主合同向名谷实业作抵押担保，其抵押房地产的价值为

１

，

５００

万元，合同抵押担保范围为名谷实业

主债权

１

，

５００

万元，占主债权的

１６．１２％

，及由此产生的附债权，同日，双方在成都市房产管理局办理了

房地产抵押登记手续。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因借款纠纷，名谷实业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公司对西昌锌业拖

欠名谷实业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判决名谷实业对处置位于成都市青羊区上池正街

６５

号综

合楼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经公司核查，作为上述担保债权的抵押物成都市青羊区上池正街

６５

号综合楼已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被

司法处置，处置后公司履行了对名谷实业公司相应的抵押担保责任，故重整过程中未列报上述债务，且

经查询破产重整相关材料并电话咨询当时的公司破产管理人，公司确认破产重整期间，名谷实业公司

也未对该笔债权予以申报。

经审理，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

２００８

）川民初字第

４４－４

号】《民事裁定书》，以原告名谷实业起

诉主体不适格，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为由，驳回了名谷实业的起诉。

２

、诉讼进展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１

日，名谷实业就该事项重新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被告方为浦发成都分行、

朝华实业、本公司、诚信公司、富强公司、西昌锌业六方。 其诉讼请求为：

（

１

）请求判令被告浦发成都分行和第三人西昌锌业共同归还名谷实业委托贷款本金人民币

９３００

万

元及相应利息；

（

２

）请求判令被告朝华实业、本公司、诚信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

３

）请求判令名谷实业对朝华实业持有的北京北大正元科技有限公司

１４００

万股股权享有质权，并

对该股权被处置后所得价款在被告浦发银行所欠原告债务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

４

）请求判令名谷实业对诚信公司持有的四川德昌铁合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８３．６

万股股权，

并对该股权被处置后所得价款在被告浦发银行所欠原告债务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

５

）请求判令名谷实业享有被告富强公司探矿权证号

５１０００００３１０２３１

、采矿权证号

５１０００００２３０３５６

项下的全部权利，同时判令被告富强公司协助名谷实业办理上述探矿权和采矿权的过户变更事宜。

（

６

）判令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用由六被告承担。

近日，本公司收到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就该诉讼事项出具的【（

２００９

）川民初字第

１６

号】《应诉通知

书》，就本案有关应诉事项作出通知。

二、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的可能影响

若本公司被判令对该笔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依据公司执行的破产重整程序，名谷实业还应当

按照法律规定向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经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确认属于法定可

以行使权利的债权人资格及扣除（破产重整前）债权人已实现的债权后剩余的本金作为确认债权金额

后，方可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公司将承担已实现债权后剩余本金

１０％

的清偿责任，该事项将减少公司净资产，但不会对公司正在进行的重组工作造成实质性影响。

公司将继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根据其进展情况及该案件对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具体影

响，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无其他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本公司也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

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风险提示。

因公司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连续三年亏损， 公司股票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３

日被深圳证券交易所

实施了暂停上市。 按照有关规定，公司在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向深圳证券交易所递交了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及

材料，深圳证券交易所予以受理并要求公司补充提交恢复上市申请的相关资料。 目前，公司正按照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要求补充提交申请恢复上市的资料，若公司恢复上市申请最终未能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核准，公司的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Ｏ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投资

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公司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史建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效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雷雪松声明：

保证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Ｓ＊ＳＴ

朝华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８８

上市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熊为民 方燕

联系地址 重庆市北部新区汪家桥新村
１１９

号
天宇大酒店

６０３

室
重庆市北部新区汪家桥新村

１１９

号天
宇大酒店

６０３

室
电话

０２３－６７３１６６０３ ０２３－６７３１６６０３

传真
０２３－６７３１６３８８ ０２３－６７３１６３８８

电子信箱
ｗｅｉｍｉｎｇｘｉｏｎｇ１９９９＠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ｆａｎｇｙａｎ０１０５＠１６３．ｃｏｍ

２．２

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２．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

％

）

总资产
７

，

８３５

，

３５４．１１ １０

，

０３２

，

８０５．７５ －２１．９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７８

，

６３５

，

０９０．０３ －１７５

，

６２９

，

７４８．７６ －１．７１％

股本
３４８

，

２１０

，

９９９．００ ３４８

，

２１０

，

９９９．００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０．５１３ －０．５０４ －１．７９％

报告期
（

１－６

月
）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

营业总收入
－ － －

营业利润
－３

，

００５

，

３４１．２７ －１２

，

４３４

，

０７５．５９ ７５．８３％

利润总额
－３

，

００５

，

３４１．２７ －１２

，

４５４

，

０７５．５９ ７５．８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

，

００５

，

３４１．２７ －１２

，

４５４

，

０７５．５９ ７５．８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３

，

００５

，

３４１．２７ －６

，

０３６

，

２１４．３５ ５０．２１％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８６ －０．０４ ７５．９８％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８６ －０．０４ ７５．９８％

净资产收益率
（

％

）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

，

８１１

，

４８５．３１ －７

，

３９３

，

７１６．１１ ６１．９７％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０８１ －０．０２１２ ６１．７９％

２．２．２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２．３

境内外会计准则差异

□

适用

√

不适用

§３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３．１

股份变动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

前

１０

名股东、前

１０

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４６

，

２８９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持有非流通股数
量

质押或冻结股份数
量

四川立信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２１．３９％ ７４

，

４６９

，

９７９ ７４

，

４６９

，

９７９ ７４

，

４６９

，

９７９

深圳市正东大实业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８．７４％ ３０

，

４４２

，

４００ ３０

，

４４２

，

４００ ３０

，

４４０

，

０００

浙江天声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６．２８％ ２１

，

８８０

，

０００ ２１

，

８８０

，

０００ ２１

，

８８０

，

０００

重庆市涪陵金昌经贸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５．０３％ １７

，

５２１

，

９２０ １７

，

５２１

，

９２０ １７

，

５２０

，

０００

上海可欣贸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４４％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张春丽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４％ １

，

１９０

，

１９５ ０ ０

郑惠华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２％ １

，

０９９

，

９００ ０ ０

吴维佳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７％ ９２６

，

６０８ ０ ０

谢定平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６％ ９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孙兆艳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３％ ８１２

，

０００ ０ ０

前
１０

名流通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流通股数量 股份种类

张春丽
１

，

１９０

，

１９５

人民币普通股
郑惠华

１

，

０９９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吴维佳

９２６

，

６０８

人民币普通股
谢定平

９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孙兆艳

８１２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何建华

７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刘会萍

６９６

，

６６９

人民币普通股
李才雄

６９１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许勇

６８４

，

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孙国宝

６０５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前

１０

名股东中
，

四川立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为涪陵金昌经贸公司的控股股东
。

未知前
１０

名流通股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３．３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新集团”）通过协议转让、司法裁定方式共获

得本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社会法人股股权，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２８．７２％

，已对本公司构成实际控制，刘建民先

生则通过建新集团成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截止本报告期期末，该股份的过户手续尚未办理完毕。

§４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４．１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

□

适用

√

不适用

§５ 董事会报告

５．１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或分产
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同期增
减

（

％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同期增
减

（

％

）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

％

）

无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无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其中：报告期内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销售产品和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０．００

万元

５．２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

％

）

无
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３

主营业务及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５．４

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毛利率）与上年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５．５

利润构成与上年度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分析

□

适用

√

不适用

５．６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５．６．１

募集资金运用

□

适用

√

不适用

５．６．２

变更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５．７

董事会下半年的经营计划修改计划

□

适用

√

不适用

５．８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 亏损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
（

万
元

）

约
－４００

—

－５５０ －１３３３．０９

约减亏
６９．９９

—

５８．７４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约
－０．０１１５

—

－０．０１５８ －０．０３８３

约减亏
６９．９７

—

５７．７５

业绩预告的说明
由于目前公司无主营业务收入

，

主要为管理费用支出
，

且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无
法确定是否能在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以前完成
，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

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业绩仍将出现亏损
，

具体数据将在
２００９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予以披
露

。

说明：该预测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５．９

公司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５．１０

公司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上年度“非标准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变化及处理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审计报告被四川君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审计意见
，

意见中所
涉及的事项

，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已在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中作了具体说明
（

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７

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
《

朝华科技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
告

》），

由于报告期内
，

建新集团承诺注入的优良资产尚在执行中未实施完毕
，

公司仍未恢复其持续经营能
力

，

故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
“

非标准审计报告
”

所涉及的事项仍未得予解决
。

§６ 重要事项

６．１

收购、出售资产及资产重组

６．１．１

收购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１．２

出售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１．３

自资产重组报告书或收购出售资产公告刊登后，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对报告期经营成果与财务

状况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２

担保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３

非经营性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方 向关联方提供资金 关联方向上市公司提供资金
发生额 余额 发生额 余额

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 － － １５７１３．６０

甘肃建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 － ２７０．００ ７７０．００

合计
－ － ２７０．００ １６４８３．６０

其中：报告期内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提供资金占用的发生额

０．００

万元，余额

０．００

万元。

６．４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

成都名谷实业有限公司诉西昌锌业有限责任公司
、

重庆朝华实业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重庆华祥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

四川诚信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

康定富强有限责任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
（

该诉讼公
告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０

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网上
）。

案件事由
：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１９

日
，

西昌锌业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西昌锌业
”）

因急需周转资金
，

通过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成都分行与成都名谷实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名谷实业
”）

签定
《

委托贷款合同
》，

西昌锌
业通过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向名谷实业借款

９３００

万
，

借款期限从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１９

日起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止

，

重庆朝华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

重庆市华祥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

四川诚信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

康定
富强有限责任公司以及本公司分别出质对该笔贷款本息等相关费用向名谷实业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

根据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２０

日
，

本公司与名谷实业就上述事项签订
《

房地产抵押合同
》，

为保障名谷实业在主
合同项下享有的债权得以实现

，

公司以其有权处分的成都市青羊区上池正街
６５

号综合楼房地产为债务人
履行主合同向名谷实业作抵押担保

，

其抵押房地产的价值为
１

，

５００

万元
，

合同抵押担保范围为名谷实业主
债权

１

，

５００

万元
，

占主债权的
１６．１２％

，

及由此产生的附债权
，

同日
，

双方在成都市房产管理局办理了房地产
抵押登记手续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

因借款纠纷
，

名谷实业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诉讼
，

请求判令公司对西昌锌业拖欠
名谷实业公司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

并判决名谷实业对处置位于成都市青羊区上池正街
６５

号综
合楼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

作为上述担保债权的抵押物成都市青羊区上池正街
６５

号综合楼已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被司法处置
，

处置后公司履行了对名谷实业公司相应的抵押担保责任
，

故重整过程中未列报上述
债务

，

且经查询破产重整相关材料并电话咨询当时的公司破产管理人
，

公司确认破产重整期间
，

名谷实业
公司也未对该笔债权予以申报

。

若本公司被判令对西昌锌业的该笔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

依据公司执行
的破产重整程序

，

名谷实业公司还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向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

以下简称重庆三中院
）

提出申请
，

经重庆三中院裁定确认属于法定可以行使权利的债权人资格及扣除
（

破产重整前
）

债权人已实
现的债权后剩余的本金作为确认债权金额后

，

方可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
，

公
司将承担已实现债权后剩余本金

１０％

的清偿责任
。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原告名谷实业起诉主体不适格
，

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为由
，

驳回了名谷实业
的起诉

。

截止本报告期期末
，

公司尚不能判断名谷实业是否会就该事项重新起诉
，

若法院判令本公司对该
笔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

将减少公司净资产
，

但不会对公司正在进行的重组工作造成实质性影响
。

６．５

其他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

重组进程情况
。

报告期内
，

建新集团承诺注入的优质资产尚未注入
，

公司无主营业务
，

也无主营业务
收入

，

其持续经营能力仍面临不确定性
，

但根据目前的重组进程
，

董事会仍认为原定资产重组方案没有实
质性的障碍

，

能够实施完成
。

为有效消除公司所面临的风险
，

下半年公司将继续推进重组进程
，

努力实现优
质资产注入和公司基本面的根本改善

，

恢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
。

２

、

股改进展情况
。

报告期内
，

公司董事会正与其他非流通股股东沟通
，

确定启动股权分置改革的相关
工作

，

截止本报告期期末
，

尚未完成股权分置改革
。

公司董事会将在职责范围内继续推进股改相关工作
，

争
取在

２００９

年下半年按照
《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

和
《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
》

等
有关规定

，

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工作
。

３

、

恢复上市进展情况
。

公司在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５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递交了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及材
料

，

深圳证券交易所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７

日正式受理本公司关于恢复股票上市的申请
，

并要求公司补充提
交恢复上市申请的相关资料

，

目前公司正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补充提交申请恢复上市的资料
。

为保
障公司股票能够顺利恢复上市

，

公司将通过实施重大资产重组
、

股改等事项
，

解决公司所存在的问题和所
面临的风险

，

并完善恢复上市材料
，

力争公司早日恢复上市
。

６．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５．２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５．３ ２００９

半年度资金被占用情况及清欠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独立董事对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６．５．４

公司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行承诺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６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本报告期没有接待投资者实地调研、电话沟通和书面问询。

§７ 财务报告

７．１

审计意见

财务报告
√

未经审计
□

审计
７．２

财务报表（附后）

７．３

报表附注

７．３．１

如果出现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有关内容、原因及影响数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３．２

如果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原因及影响数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３．３

如果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列示涉及事项的有关附注

□

适用

√

不适用

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定代表人：史建华

二ＯＯ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

：

朝华科技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单位
：

元

资 产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负债和股东权
益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

货币资金
８２

，

９４２．５２ ２

，

４１１

，

８９５．０９

短期借款
－ －

交易性金融资
产 －

交易性金融负
债 － －

应收票据
－

应付票据
－ －

应收账款
－

应付账款
－ －

预付款项
２２５

，

７６３．８０ ７３

，

６３７．５５

预收款项
－ －

应收利息
－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６７

，

６７１．１７ ８３

，

４５９．８６

应收股利
－

应交税费
５

，

２７８．３４ ８

，

３５４．０４

其他应收款
５

，

４７６

，

４７４．００ ５

，

２９３

，

０１３．１０

应付利息
－

存货
－

应付股利
－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资产 －

其他应付款
１８６

，

２９７

，

４９４．６３ １８５

，

５７０

，

７４０．６１

其他流动资产
－ －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 －

流动资产合计
５

，

７８５

，

１８０．３２ ７

，

７７８

，

５４５．７４

其他流动负债
－ －

非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合计
１８６

，

４７０

，

４４４．１４ １８５

，

６６２

，

５５４．５１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 －

非流动负债
：

持有至到期投
资 － －

长期借款
－ －

长期应收款
－ －

应付债券
－ －

长期股权投资
－ －

长期应付款
－ －

投资性房地产
－ －

专项应付款
－ －

固定资产
２

，

０４１

，

１５３．７９ ２

，

２４４

，

０１０．０１

预计负债
－ －

在建工程
－

递延所得税负
债 － －

工程物资
－

其他非流动负
债 － －

固定资产清理
－

非流动负债合
计 － －

生产性生物资
产 －

负债合计
１８６

，

４７０

，

４４４．１４ １８５

，

６６２

，

５５４．５１

油气资产
－

股东权益
：

无形资产
９

，

０２０．００ １０

，

２５０．００

股本
３４８

，

２１０

，

９９９．００ ３４８

，

２１０

，

９９９．００

开发支出
－ －

资本公积
５５６

，

４１２

，

６５９．３６ ５５６

，

４１２

，

６５９．３６

商誉
－ －

减
：

库存股
－

长期待摊费用
－ －

盈余公积
４０

，

２９４

，

０４８．２７ ４０

，

２９４

，

０４８．２７

递延所得税资
产 － －

未分配利润
－１

，

１２３

，

５５２

，

７９６．６６ －１

，

１２０

，

５４７

，

４５５．３９

其他非流动资
产 － －

股东权益合计
－１７８

，

６３５

，

０９０．０３ －１７５

，

６２９

，

７４８．７６

非流动资产合
计 ２

，

０５０

，

１７３．７９ ２

，

２５４

，

２６０．０１

资产总计
７

，

８３５

，

３５４．１１ １０

，

０３２

，

８０５．７５

负债和股东权
益总计 ７

，

８３５

，

３５４．１１ １０

，

０３２

，

８０５．７５

法定代表人： 史建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效梅 会计机构负责人：雷雪松

利润表
编制单位

：

朝华科技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 单位
：

元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
合并数 母公司数

一
、

营业收入
－

减
：

营业成本
－

营业税金及附加
－

销售费用
－

管理费用
２

，

９９３

，

７９７．９７ １２

，

２７０

，

１９０．４５

财务费用
－４

，

３２７．１８ －４２

，

３２４．８６

资产减值损失
１５

，

８７０．４８ ２０６

，

２１０．００

加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投资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

其中
：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
资收益 －

二
、

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

”

号填列
）

－３

，

００５

，

３４１．２７ － －１２

，

４３４

，

０７５．５９

加
：

营业外收入
－

减
：

营业外支出
－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其中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

三
、

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以
“

－

”

号填
列

）

－３

，

００５

，

３４１．２７ － －１２

，

４５４

，

０７５．５９

减
：

所得税费用
－

四
、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

”

号填列
）

－３

，

００５

，

３４１．２７ － －１２

，

４５４

，

０７５．５９

法定代表人
：

史建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

王效梅 会计机构负责人
：

雷雪松
法定代表人： 史建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效梅 会计机构负责人：雷雪松

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

：

朝华科技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 单位
：

元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
合并数 母公司数

一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 －

收到的税费返还
－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 －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７６３

，

１７７．９６ ２

，

３５８

，

７２０．３２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９

，

４９５．００ －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２

，

０３８

，

８１２．３５ ５

，

０３４

，

９９５．７９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２

，

８１１

，

４８５．３１ － ７

，

３９３

，

７１６．１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

，

８１１

，

４８５．３１ － －７

，

３９３

，

７１６．１１

二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收回的现金净额 － －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
额 －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７

，

１５２．７４ ２７

，

５４７．１４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７

，

１５２．７４ － ２７

，

５４７．１４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８１６

，

９３１．００

投资支付的现金
－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
额 －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２

，

８１６

，

９３１．００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９２

，

８４７．２６ － －２

，

７８９

，

３８３．８６

三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７

，

０２８

，

７７８．９２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１７

，

０２８

，

７７８．９２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９９８

，

９１５．３０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 －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２４

，

６２０．００ ４

，

７３９

，

９５３．８８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２

，

３２４

，

６２０．００ － ６

，

７３８

，

８６９．１８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７５

，

３８０．００ － １０

，

２８９

，

９０９．７４

四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 －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２

，

３２８

，

９５２．５７ － １０６

，

８０９．７７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２

，

４１１

，

８９５．０９ ２４０

，

７７５．４７

六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８２

，

９４２．５２ － ３４７

，

５８５．２４

法定代表人： 史建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效梅 会计机构负责人：雷雪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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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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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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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华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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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朝华科技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09

证券代码：000038����������������证券简称：

*

S T�大通 公告编号：2009-047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收到深圳证监局整改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近日， 公司收到深圳证监局下发的 《关于责令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整改的通

知》（深证局发

[2009]310

号），全文内容如下：

你公司因

2004

年至

2006

年连续三年亏损， 你公司股票自

2007

年

5

月

22

日起暂停

上市。

2007

年

5

月至今，我局先后下发了《关于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暂停上市期间

的监管意见》（深证局公司字

[2007]19

号）、《关于对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治理情况的

监管意见》（深证局公司字

[2007]117

号）、《关于要求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做好退市

风险处置预案工作的通知》（深证局公司字

[2008]23

号）等书面监管函件，要求你公司完善

公司治理，保证公司正常经营运作，做好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管理以及重大风险处置、维

稳相关工作。 但我局监管发现，你公司在上述方面仍存在较多问题。 现将有关问题及整改

要求通知如下：

一、董事会不能正常运作，治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

（一）你公司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成，但目前多名董事均不能正常履职，董事会不能正

常运作。 你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高海波自

2009

年

2

月起多次向董事会提出口头辞职

请求，现已无法取得联系。 独立董事栾伟洁先后于

2007

年

12

月、

2008

年

9

月多次向董事

会提出书面辞职报告，独立董事邓朝晖于

2008

年

11

月向董事会提出书面辞职报告。 上述

董事多次缺席

2008

年、

2009

年召开的董事会。此外，你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运作均处

于瘫痪状态。

（二）对于审核公司定期报告、变更经营范围、修改公司章程、审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等重大事项，你公司董事会均以通讯方式召开，无法保证董事充分行使职权，并保

障监事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如

2009

年

7

月

27

日，你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公司

2009

年

半年度报告及半年度报告摘要和非公开发行股票等重大事项时均以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

董事会

7

名董事中只有

4

名参加，监事会

3

名监事中只有

2

名参加。 公司

2009

年半年度

会计报表无法定代表人签名。

（三）你公司董事会秘书自

2006

年

12

月以来长期缺位，证券事务代表频繁更换，公司

信息披露工作屡次出现错漏。

（四）你公司财务负责人兼任监事。 你公司财务负责人陈璇，实质上承担了高级管理人

员的职责，同时还兼任监事，违反了《公司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

上述情况均表明你公司治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公司治理机制已经不能正常运作。

二、公司经营管理存在较大缺陷

你公司主要经营活动已停滞多年，目前实际在岗工作人员仅五人。

2008

年

9

月

28

日，

你公司潜在控股股东青岛亚星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亚星实业

"

）依照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将其持有的青岛广顺房地产有限公司

83%

股权和兖州海情置业有限公司

90%

股权赠与

公司，公司经营业务变更为房地产开发。 但上述公司股权过户后，仍由亚星实业控制，你公

司并未取得上述公司的实际经营控制权。 你公司新任总经理许亚楠长期在青岛工作，不能

正常履行上市公司总经理职责。

三、公司股东违背相关承诺

2008

年

12

月

3

日，你公司股东方正延中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方正延中

"

）、上海

文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文慧

"

）、上海港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港

银

"

）与亚星实业签订了《股权分置改革协议书》和《股份赠与协议》，约定各自向亚星实业

赠送股份共计

29,063,249

股，并在《股权分置改革承诺函》中承诺将采取切实可行办法解

除所持深大通股份冻结手续，并按照股改方案向亚星实业送股。 亚星实业也在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和《收购报告书》中承诺在深大通相关股东会议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且方正延中

将其所持深大通

1000

万股股份转让给亚星实业的过户手续办理完毕后三个月内，就与深

大通可能产生同业竞争的全部相关资产以市场公允价格注入上市公司事宜召开董事会会

议并提交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此外，方正延中于

2009

年

3

月

18

日向中国证监会出具《承

诺函》， 承诺在亚星实业收购深大通的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后，

将赠与亚星实业的深大通股份过户给亚星实业或以亚星实业认可的其他方式履行该等赠

与业务。

中国证监会已于

2009

年

4

月

28

日出具 《关于核准青岛亚星实业有限公司公告深

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2009]

338

号）。

4

月

30

日，你公司公告了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公告。但至今为止，方正延中、上海

文慧、上海港银、亚星实业均未履行有关承诺，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至今未能实施完

毕。

四、公司投资者管理工作存在严重缺陷

你公司股票自

2007

年

4

月

30

日起已经停牌了两年三个月， 社会公众投资者所持公

司股票长期不能正常交易，你公司未能认真做好投资者接待和解释工作，导致社会公众投

资者对公司频繁投诉，反映强烈，存在引发群体性上访和突发事件的重大风险隐患。

鉴于你公司存在的上述问题，我局决定对你公司及董事长高海波提出批评，记入证券

期货市场诚信档案，并提出如下监管意见：

一、你公司董事、监事、管理层应认真学习《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认真履行各自职责，切实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公司治

理机制正常运作，维护公司正常经营及公司资产的安全和完整。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和其

他高管人员应坚守岗位。

二、你公司应督促股东方正延中、上海文慧、上海港银和亚星实业积极采取有效措

施履行股权分置改革承诺和向中国证监会作出的相关承诺， 尽快全面完成股权分置

改革，为公司下一步的发展创造条件。

三、你公司应认真履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义务，对重大事项、定期报告、为恢复上

市所采取的措施及有关工作进展、股东股权质押冻结等情况及时、完整、准确地披露，

不得在媒体上发布没有事实依据的信息，不得发表不利于社会稳定的言论。

四、你公司应高度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认真做好社会公众投资者的接待和解

释等工作。 遇到群体性上访和突发事件等重大情况，应严格执行重大风险处置预案，

并及时向我局及政府相关部门报告。

你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管、公司相关股东应勤勉尽责，严肃、认真地按照我局有关

要求进行整改，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将整改情况向我局做出书面报告。 我局将对整改进

程和整改结果持续关注。 若你公司对上述问题不能有效整改，整改结果不能达到《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恢复上市要求，我局将建议深圳证券交易所不予核准你公司

的恢复上市申请。

特此通知。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8 月 24 日

证券代码：002031���������������证券简称：巨轮股份 编号：2009-035

��������������������������������������������转债代码：128031���������������转债代码：巨轮转债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前赎回“巨轮转债” 的第六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重要内容提示

● "

巨轮转债

"

赎回日为

2009

年

8

月

28

日。

● "

巨轮转债

"

赎回价格为可转债面值的

103％

（含当期利息）， 即赎回价格为

103

元

／

张 （含当期利息）。 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扣税后赎回价格为

102.75

元

/

张，合格境外投资者（

QFII

）扣税后赎回价格为

102.87

元

/

张，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核准的价格为准

(

以下同

)

。

● 2009

年

9

月

2

日为

"

巨轮转债

"

赎回款的公司付款日，

2009

年

9

月

4

日为赎

回款到达

"

巨轮转债

"

持有人资金账户日。

● "

巨轮转债

"

将于

2009

年

8

月

28

日起停止交易和转股；本次提前赎回完成

后，

"

巨轮转债

"

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 "

巨轮转债

"

持有人如不及时转股

,

存在因所持有的

"

巨轮转债

"

在赎回日被赎

回而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的风险。 敬请广大

"

巨轮转债

"

持有人密切留意！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于

2007

年

1

月

8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

2

亿

元（共

200

万张，每张面值

100

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

巨轮转债

"

），债券代码

为

128031

，并于

2007

年

1

月

19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

巨轮转债

"

于

2007

年

7

月

9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发行的

Ａ

股股票（股票简称

"

巨轮股份

"

，代码

002031

）。

截至

2009

年

8

月

5

日，尚有

1488012

张

"

巨轮转债

"

在市场上流通。

"

巨轮转债

"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已存续超过二十四个月，公司

A

股股票自

2009

年

7

月

2

日至

2009

年

8

月

5

日连续

25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高于当期转股价格（

7.37

元

/

股）的

130％

（

9.581

元）。 根据《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

《募集说明书》

"

）的约定，已触发本可转债的提前赎回条款。 经

公司董事会第三届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

"

巨轮转债

"

的议案》，决定

行使

"

巨轮转债

"

的提前赎回权，全部赎回截至赎回日尚未转股的

"

巨轮转债

"

。 根据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募集说明书》的

有关规定，现将公司本次赎回

"

巨轮转债

"

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

、提前赎回条件

公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

在本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后，如果本公司

A

股股票在任意连续

25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

含

130%)

， 若在该

25

个交易日内

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或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落在调整前的交易日

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落在调整当日及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

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本公司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的

103%

（含当期利息）的赎回价

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本可转债。

任一计息年度本公司在赎回条件首次满足后可以进行赎回，首次不实施赎回的，

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赎回权。

2

、赎回日

本次赎回日为

2009

年

8

月

28

日。

3

、赎回价格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赎回价格为可转债面值的

103％

（含当期利息），

即赎回价格为

103

元

／

张（含当期利息）。

4

、赎回程序

①

公司将在首次满足赎回条件后的

5

个工作日内 （即

2009

年

8

月

12

日前）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至少刊登赎回公

告

3

次，通知

"

巨轮转债

"

持有人本次赎回的相关事项。

②2009

年

8

月

28

日为

"

巨轮转债

"

赎回日。公司将全额赎回截至赎回日前一交易

日

(2009

年

8

月

27

日

)

收市后登记在册的

"

巨轮转债

"

。 自

2009

年

8

月

28

日起，

"

巨轮

转债

"

停止交易和转股。

③ 2009

年

9

月

2

日为

"

巨轮转债

"

赎回款的公司付款日，

2009

年

9

月

4

日为赎

回款到达

"

巨轮转债

"

持有人资金账户日。

④

公司将在本次赎回结束后

7

个交易日内，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赎回结果公告和可转债摘牌公告。

5

、赎回款支付方式

本次

"

巨轮转债

"

赎回款将于

2009

年

9

月

4

日通过股东托管券商直接划入

"

巨轮

转债

"

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6

、赎回期间可转债交易和转股

"

巨轮转债

"

赎回公告刊登日至赎回日前（即

2009

年

8

月

8

日至

2009

年

8

月

27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

"

巨轮转债

"

正常交易和转股，赎回日

（

2009

年

8

月

28

日）停止交易和转股。

7

、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公司投资发展部

地 址：广东省揭东经济开发试验区

5

号路中段

电 话：

0663-3271838

传 真：

0663-3269266

投资者欲全面了解有关

"

巨轮转债

"

赎回的具体条款，请查阅

2006

年

12

月

29

日

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或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公司

《募集说明书》。

特此公告。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Ｏ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